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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1.1建设项目背景

“宁夏华电海原风电场三期北山洼“以大代小”增容更新 200MW风电项目”建

设地点位于海原县曹洼乡、郑旗乡、贾塘乡、史店乡境内，项目于 2024 年 9 月 13

日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宁夏华电

海源风电场三期北山洼“以大代小”增容更新 200MW项目”的核准批复（批复文号：

宁发改能源（发展）审发【2024】148号）。项目代码为“2409-640522-04-01-890001”。

项目建设充分挖掘老旧风电场剩余土地、风能资源潜力，在原场址范围内合理规划，

以“增容更新”模式开展工作，在原风电场场址建设，不在原有风机位置建设新风

机位，项目为以大带小项目，涉及的现有工程在等容项目中拆除原有小容量风机，

与等容项目共用原有项目的风场区域，建设增容项目，不涉及拆除工程。

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5年 4 月 10 日以“卫环函[2025]34 号”文对其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予以批复，取得批复后，建设单位随即动工建设风电项目，为保证“宁

夏华电海原风电场三期北山洼“以大代小”增容更新 200MW风电项目”顺利投产，

需配套建设升压站及其外送线路。华电（宁夏）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设单

位”）于 2025年 9 月 10日委托宁夏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

成《宁夏华电海原 330千伏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5

年 4月 10日以“卫环函[2025]34号”文对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予以批复。

为此，建设单位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影响评价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于 2025 年 9月 10 日委托宁夏石油化工环境科学

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评价单位”）对“宁夏华电海原 330千伏送出线路工

程”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

2026年 1月 20日，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“宁发改电力审发 2026〕

5号”文件予以核准。核准文件中为满足宁夏华电海原“以大代小”增容更新 70万

千瓦风电项目接入需求，同意建设宁夏华电海原 33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（项目代码：

2601-640000-04-01-792784），项目途径中卫市海原县和固原市原州区，项目总投资

16949万元，新建 330千伏送出线路 1 条，线路总长 56.6公里，新建塔基 149 基。

环评阶段线路最终优化后确定为 52.76km，（海原县境内 18.3km，原州区境内



宁夏华电海原33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

第 2 页

34.46km），其中架空路径长约 1×52.16km，电缆长约 1×0.6km，线路航空距离

43.4km，新建铁塔 123基（海原县境内 44基，原州区境内 79基），其中耐张塔 47

基，直线塔 76基，工程除六盘山变出线段采用双回路铁塔架设外，其余段均采用单

回路铁塔架设。

1.2本项目基本情况

本项目新建330kV输电线路，途径中卫市海原县和固原市原州区，全长52.76km，

线路起点为华电海原330千伏升压站，终点为六盘山750kV变电站，其中电缆段长约

0.6km，架空线路长约52.16km，全部采用单回路铁架设，其中耐张塔47基，直线塔

76基。

本工程总占地面积为25.0709hm²，其中永久占地2.424hm²，临时占地22.6469hm²。

从区域分布来看，原州区永久用地1.5295hm²、临时用地13.6307hm²，海原永久用地

0.8945hm²、临时用地9.0162hm²。项目占地类型主要为农用地，其中以耕地为主，其

次为林地和草地。临时用地中塔基施工区、牵张场、跨越施工区、施工道路及材料

堆场等存在部分共用场地的情况，如牵张场与材料堆场共用、跨越施工区与施工道

路共用等，减少了临时占地总量。

项目总投资16949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333万元，占总投资的1.96%。

1.3公众参与公告过程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2019

年1月1日），华电（宁夏）能源有限公司委托宁夏回族自治区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

究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评价单位”）承担本次《宁夏华电海原330千伏送出

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编制工作。在与评价单位沟通并对评价过程详细掌握的

基础上，以我单位为主体承担的公众参与过程如下：

建设单位于2025年5月6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

公司网站（网址链接为http://www.nxshhky.com/news/html/?2238.html）发布了《宁夏

华电海原33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》，将建设项目的名

称及概要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、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的名称

和联系方式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等进行公示，

供社会各界关心本项目的广大市民浏览查阅。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2025年3月3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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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油 化 工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（ 网 址 链 接 为

http://www.nxshhky.com/news/html/?2240.htmll）发布了《宁夏华电海原330千伏送出

线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》，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布

于众。

2026年3月3日在中卫市海原县及固原市原州区张贴了《宁夏华电海原330千伏送

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》，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

网络链接方式、纸质版查阅方式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

和途径等进行公示。

2025年3月16日和2025年3月17日在宁夏新消息报上发布了《宁夏华电海原330千

伏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》，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

文的网络链接方式、纸质版查阅方式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

方式和途径等进行公示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公开内容及日期

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及概况、建设单位和联系方

式、环评单位、公众意见表的链接、提出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、公示有效

日期等内容。

我公司于2025年5月5日委托宁夏回族自治区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

公司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并于2025年5月6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油化工

环境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上发布了《宁夏华电海原33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环
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》，将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

系方式、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

连接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等进行公示，供社会各界关心本项目的广大

市民浏览查阅，并开通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联系方式，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。

2.2公开方式

2025年5月6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

（网址链接为http://www.nxshhky.com/news/html/?2238.html）发布了《宁夏华电海原

33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》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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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首次网络公示情况见图2-1。

图2-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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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公众意见反馈情况

公示期间我公司及委托的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关于本项目的信件、电子邮件、

电话等反馈信息。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公示内容及时限

在环评单位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，我公司立即开展征求

意见稿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和公示意见表的网络连接、征求意见的公众

范围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

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2026年3月3日-2024年11月17日，共11个工作日。将环境

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布于众，并开通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联系方式，符合《环
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。

3.2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公示

2026年 3月 3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

（网址链接为 http://www.nxshhky.com/news/html/?2240.htmll）发布了《宁夏华电海

原 33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》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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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-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

3.2.2 报纸公示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选择在《宁夏新消息报》上10个工作日内

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，两次公示日期分别为2026年3月16日和2024年3月17日。报纸

公示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“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

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2次”的要求。报

纸公示截图见图3-2、3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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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-2 宁夏新消息报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

图3-3 宁夏新消息报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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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公示

本项目途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和固原市原州区，2026年 3月 3日在

项目周边进行项目公示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“通过在建

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

10个工作日”的要求。

3.2.4 征求意见稿查阅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查阅链接：http://www.nxshhky.com/，电子版

链接同步明确于报纸公示内容中。

3.2.5 公众意见反馈情况

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任何关于本项目的信件、电子邮件、电话等反馈信息，

也未收到公众填写意见后的“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”。

3.2.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无。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本项目两次公示期内均未收到公众意见表反馈内容。其他存档备查内容包括两

次报纸公示报纸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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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诚信承诺

我公司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2019年1月1日）要求，在《宁夏华

电海原33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截至目

前，未收到公众意见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

我公司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宁夏华电海原33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

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华电（宁夏）能源有限公司

承担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华电（宁夏）能源有限公司

承诺时间： 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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